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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李文中、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任淑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任淑云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李明  

电话 0561-4083286 

传真 0561-4083286 

电子邮箱 ahqjrh@126.com 

公司网址 www.ahqjrh.cn 

联系地址 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新蔡工业园龙河路 6 号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61,005,611.85 155,346,014.39 3.6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3,319,375.27 32,562,070.39 -28.3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0.73 1.01 -28.38%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60.29% 57.68% - 

资产负债率%（合并） 79.60% 77.59% - 

（自行添行）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21,492,188.93 133,425,279.81 -8.9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842,695.12 -294,228.15 -3,585.1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1,066,243.90 -1,774,846.64 -523.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50,755.76 14,750,202.24 -119.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39.95% -0.99%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40.77% -5.97%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 -0.01 -3,300.00% 

（自行添行）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8,760,000 27.24% 0 8,760,000 27.24%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管           

      核心员工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23,400,000 72.76% 0 23,400,000 72.76%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1,600,000 67.16% 0 21,600,000 67.16% 

      董事、监事、高管 22,368,000 69.55% 0 22,368,000 69.55% 

      核心员工           

     总股本 32,160,000 - 0 32,16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39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李文中 21,600,000 0 21,600,000 67.16% 21,600,000   

2 淮北市国

有资产运

营有限公

司 

2,400,000 0 2,400,000 7.46%   2,400,000 

3 淮北阳光

亿汇投资

管理有限

1,920,000 0 1,920,000 5.97%   1,920,000 



公司 

4 北京龙萨

资本投资

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龙萨容

裕 4号新三

板定向增

发资产管

理计划 

1,385,000 0 1,385,000 4.31%   1,385,000 

5 王晨光 864,000 0 864,000 2.69%   864,000 

6 安徽西莲

项目投资

有限公司 

321,000 0 321,000 1.00%   321,000 

7 李平 312,000 0 312,000 0.97%   312,000 

8 张德悦 240,000 0 240,000 0.75%   240,000 

8 崔亚丽 240,000 0 240,000 0.75% 240,000   

8 束翔 240,000 0 240,000 0.75% 240,000   

8 李彩荣 240,000 0 240,000 0.75%   240,000 

8 芮萍 240,000 0 240,000 0.75%   240,000 

8 李峰 240,000 0 240,000 0.75%   240,000 

9 钟超 168,000 0 168,000 0.52% 168,000   

10 李翠 131,000 0 131,000 0.41%   131,000 

合计 30,541,000 0 30,541,000 94.99% 22,248,000 8,293,000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1、束翔为李文中配偶束琳之弟； 

2、束翔与芮萍系夫妻关系； 

3、李彩荣与李文中系姐弟关系； 

4、李平为李文中之外甥女； 

     除上述关联关系之外，前十名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1．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备注 

本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8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 （1） 

本公司自 2021 年 2 月 2 日起执行财政部 2021 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 号》 （2） 

本公司自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起执行财政部 2021 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 （3） 

 



会计政策变更说明： 

（1） 执行新租赁准则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8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变更后

的会计政策详见附注四、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在首次执行日，本公司选择不重新评估此前已存在的合同是否为租赁或是否包含租赁，并将此方法

一致应用于所有合同，因此仅对上述在原租赁准则下识别为租赁的合同采用本准则衔接规定。 

此外，本公司对上述租赁合同选择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

错更正》的规定选择采用简化的追溯调整法进行衔接会计处理，即调整首次执行本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

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并对其中的经营租赁根据每项租赁选择使用权

资产计量方法和采用相关简化处理，具体如下： 

执行新租赁准则对 2021 年 1 月 1 日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累积影响金额（注 1） 2021 年 1 月 1 日 

固定资产 61,934,651.84 (4,053,308.01) 57,881,343.83 

使用权资产 --- 4,053,308.01 4,053,308.01 

资产合计 61,934,651.84 --- 61,934,651.84 

租赁负债 --- 1,374,147.18 1,374,147.18 

长期应付款 1,203,100.42 (1,203,100.42) --- 

递延收益 171,046.76 (171,046.76) --- 

负债合计 1,374,147.18 --- 1,374,147.18 

注：上表仅呈列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不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不包括在内，因此所披露的小计

和合计无法根据上表中呈列的数字重新计算得出。 

执行新租赁准则对 2020 年度损益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项目无影响。 

（2）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 号对本公司的影响 

2021 年 2 月 2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4 号》（财会〔2021〕1 号，以下简称“解

释 14 号”），自 2021 年 2 月 2 日起施行（以下简称“施行日”）。 

本公司自施行日起执行解释 14 号，执行解释 14 号对本报告期内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3）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对本公司的影响 

2021 年 12 月 31 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财会〔2021〕35 号，以下简称

“解释 15号”），于发布之日起实施。解释 15号对通过内部结算中心、财务公司等对母公司及成员单位

资金实行集中统一管理的列报进行了规范。根据解释 15号的规定，对本公司无影响。 

2． 会计估计变更 

本报告期主要会计估计未发生变更。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1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有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

确定性段落的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是为了提醒审计报告使用者关注，我们同意审计机构对审

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段的说明。针对公司所面临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审计机构对

上述事项的疑虑，控制重大不确定性，化解相关潜在风险。 

公司将制定激励措施，增强企业内生动力，整体提高公司风险意识，调整销售策略，应对市场变化。

同时公司将加快控股子公司中鸣科技的产品量产，提高科技附加值占比高的产品构成，使之成为公司新

的增长点，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上述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不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性规定。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本着严格、谨慎的原则，对上述事项出具带有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非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董事会表示理解，该报告客观严谨地反映了公司 2021 年度财务状况及经

营成果，公司将积极通过多项措施努力尽快消除持续经营能力重大不确定性事项。 

 


